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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7-035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851,632,044 股 

发行价格：6.74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112,759,643 7,499,999,993.82 60 

2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67,655,786 4,499,999,997.64 36 

3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0,919,881 2,499,999,997.94 36 

4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48,367,952 999,999,996.48 36 

5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7,388,724 1,599,999,999.76 12 

6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194,078,635 1,308,089,999.90 1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928,783 349,999,997.42  12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75,074 139,349,998.76  12 

9 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 14,000,000 94,360,000.00  12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857,566 228,199,994.84  12 

合计 2,851,632,044 19,219,999,976.56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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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60 个月，咸阳中电彩虹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股份”、“公司”）

向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咸阳市城市建设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10 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851,632,04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19,999,976.56

元，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增资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8.6 代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增资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

司建设 8.5 代液晶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10 月 22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议案。 

2、2016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

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议案，调增了发行规模、已确定的发行对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等方案内容。 

3、2016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彩虹显

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466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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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等议案。 

5、2016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议案，明确了本次发行已确定发行对象咸阳金控、

中电彩虹、咸阳城投的具体认购金额等相关内容。 

6、2017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等议案，调减了本次发行已确定发行对象数量、发

行规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等方案内容，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咸阳金控免于发出

要约。 

7、2017 年 2 月 10 日，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批准

咸阳金控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8、2017 年 3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 

9、2017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彩虹显示

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82 号），核准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数量：2,851,632,044 股 

5、发行价格：6.74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6.74 元/股，

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76.53%。 

6、募集资金总额：19,219,999,976.56 元 

7、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等）：179,334,101.92 元 

8、募集资金净额：19,040,665,874.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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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中信建投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彩虹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 19,219,999,976.56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缴款专用账户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

1-00157 号《验资报告》。 

2017 年 9 月 26 日，公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已足额划至彩虹股份

指定的资金账户。2017 年 9 月 26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彩

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 1-00158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

止，彩虹股份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2,851,632,04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19,999,976.5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79,334,101.9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40,665,874.64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定价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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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

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之规定；本次发行发送认购邀请书的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方式、工作程序（包括启动和终止

追加认股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和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之规定；本次发行确定发行价格遵循了价格

优先原则，发行价格、发行对象人数、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

发行方案；本次发行通过申购报价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

资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于发行对象已经履行了投资者适当性核查义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在约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认股价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

经全部到位并履行了法定验资程序；本次发行过程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2,851,632,044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

限。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

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112,759,643 7,499,999,993.82 60 

2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67,655,786 4,499,999,997.64 36 

3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0,919,881 2,499,999,997.94 36 

4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48,367,952 999,999,996.48 36 

5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7,388,724 1,599,999,999.76 12 

6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194,078,635 1,308,089,999.90 1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928,783 349,999,997.42  12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75,074 139,349,998.76  12 

9 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 14,000,000 94,360,000.00  12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857,566 228,199,994.84  12 

合计 2,851,632,044 19,219,999,976.56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

象中，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60 个月，咸阳中电彩虹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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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金华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孙海信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本运作，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308,000 万元 

认购数量：1,112,759,643 股 

限售期限：60 个月 

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完成后，咸阳金控将成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二）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 1 号西侧 

法定代表人：朱立锋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以自有资金对信息产业、房地

产业、商业贸易业务投资及资产经营（非货币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进出

口业务；液晶玻璃基板、玻璃制品及原材料、光伏产品、组件及原材料、电子产

品及原材料、金属材料、通用零部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橡胶、塑

料制品、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纸制品、木材、钢材、建筑材料、煤炭、矿

产品（除专控）、电线电缆的购销；仓储及物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492,477.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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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667,655,786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中电彩虹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中电彩虹将成为

发行人第二大股东。 

（三）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49 号 

法定代表人：李立战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投资、城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服

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房建施工。市政施工、装璜装

饰（凭证经营）、园林绿化、建材销售、户外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5,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370,919,881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无。 

（四）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25 号 

法定代表人：燕林豹 

经营范围：雷达设备、通信设备、导航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设备、电

子电器产品、电子专用设备、纺织机电一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半导

体照明产品、太阳能光伏及延伸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从事资本

经营；酒店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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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28,500.00 万元 

认购数量：148,367,952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无。 

（五）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合肥市包河区武汉路 22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芯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237,388,724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六）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咸兴路七号 

法定代表人：苏增盟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卫星发射设备和接收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

机械电子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光伏电站开发及运营业务；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9,550.00 万元 

认购数量：194,078,635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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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2 楼 215 室 

法定代表人：秦军 

经营范围：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51,928,783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八）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7,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20,675,074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九）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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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光泰路 1 号安全培训中心二层三层 

法定代表人：沙春枝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

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14,000,000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33,857,566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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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量 

1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1,260,000  24.60% - 

2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5,375,673 4.80% - 

3 
深圳市鼎益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鼎益丰天河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726,500 0.78% - 

4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价值回报

1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615,098 0.76 - 

5 郭幼全 5,129,200 0.70 - 

6 深圳市鼎益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935,794 0.40 - 

7 宋汝良 2,360,100 0.32 - 

8 郭新彦 2,318,800 0.31 - 

9 李怡名 2,127,416 0.29 - 

10 蔡凡弟 2,000,030 0.27 - 

合  计 244,848,611 33.23%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股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量 

1 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112,759,643 31.01% 1,112,759,643 

2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48,915,786 23.66% 667,655,786 

3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70,919,881 10.34% 370,919,881 

4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7,388,724 6.62% 237,388,724 

5 陕西如意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194,078,635 5.41% 194,078,635 

6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48,367,952 4.13% 148,367,952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928,783 1.45% 51,928,783 

8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5,375,673 0.99% - 

9 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 14,000,000 0.39% 14,000,000 

10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北京国际信

托-北京信托∙轻盐丰收理财 20150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56,676 0.37% 13,256,676 

合计 3,026,991,753 84.37% 2,810,35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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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51,632,044 股，总股本

将增至 3,588,389,732 股，其中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1.01%，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咸阳市国资委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20,000 0.10% 2,852,352,044 79.49% 

无限售条件股份 736,037,688 99.90% 736,037,688 20.51% 

合  计 736,757,688 100.00% 3,588,389,73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和净资产规模将有大幅增加，资本结构将

得到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偿债能力将得到增强，财务风险将得

到改善。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效益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次发行短期内

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影响较小，但公司总股本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因此短

期内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被摊薄的情况。随着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能的逐渐释放，未来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逐步提高。 

本次发行当期，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规模将有大幅增加。在资金开始投

入募投项目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规模将大幅增加。在本次募投项目开始

正常运营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的能力也将随

之得到加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预计将随之增加。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基板的制造、销售和研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玻璃基板的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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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拓展显示面板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咸阳金控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咸阳市国资委成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目前已建立的法人治理结构上继续有效运作，并进一

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咸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合法、

合规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的结构，将根据有关规

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余康泽、孙琦 

项目协办人：赵龙 

项目组成员：朱明强、盛成、刘海彬、许佳伟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21-68801556 

传    真：021-68801551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郭斌 

经办律师：郭斌、贺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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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7 

联系电话：029-88314901 

传    真：029-88314901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    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峰、张玮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    真：010-82332287 

七、备查文件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所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